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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權衡權變之說作為權衡輕重利弊的智慧和靈活變通

的方法，是儒家政治哲學、道德哲學和歷史哲學的重要

內容。自從孔子將「權」提升為方法論範疇之後，後世

儒學家和經學家作了大量詮釋和發揮，形成儒學權說思

想史。如果說以西漢董仲舒的公羊家權說為儒家權說形

成的主要標誌，那麼，荀子的權說則是從孔子到公羊學

的中間環節或邏輯仲介，1 在儒家權說思想史上具有重要

的學術地位。

荀子權說不僅在儒家權說史上佔有重要的學術地

位，而且也是他建構哲學思想體系的重要方法論。他通

過論述權與「經禮」、「禮儀」及其「禮義」、「仁義」

等範疇之間的邏輯關係，建構起政治哲學體系和道德哲

學體系。不僅如此，他還通過闡述權與「時中」、「中庸」

之間的邏輯關係，為其哲學思想注入了鮮活因素，

使其成為「與時遷徙」的開放性的哲學思想體系。因此，

要把握和認識荀子哲學，必須研究其權說方法論思想。

1978 年至今，大陸學術界出版和發表了大量研究

荀子哲學思想的論著，並取得了豐碩成果。為了總結其

成果，以便將荀子哲學研究進一步引向深入，學界也發

表了多篇綜述性論文，如陳光連〈國內近 30 年荀子倫

理思想研究綜述〉2 和〈港臺及國內荀子倫理思想研究綜

述〉3、劉軍鵬〈荀子社會管理思想研究綜述〉 4、張蕊

〈當代荀子禮法思想研究綜述〉5、楊德春〈「荀子研究

的回顧與新探索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 6、日佐藤將

之的〈二十世紀《荀子》研究綜述〉7 和〈21世紀《荀子》

思想研究的意義與前景〉8 等。但非常遺憾，通觀這些論

文，並沒有述及荀子權說思想的研究成果，在荀學史上

乃屬空缺。鑒於這種狀況，本文擬就荀子「權」說含義、

經權關係、行權原則、權說價值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加以

概述，並作一簡要評述，以期將其研究進一步引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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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權」說涵義之梳理

何謂荀子之「權」？這是學界研究的重要問題。一

般而言，荀子之「權」屬於哲學方法論範疇。趙紀彬提

出權由秤錘提升為方法論，大致經歷了有四個步驟：拳

力、勇力─權力、能力和力量─標準─權謀和權

變。9 張岱年提出「權」是秤錘，即衡量輕重的器具。今

天使用的權變之權和權勢之權，皆是從衡量輕重之義引

申出來的。10

在現有成果中，學者們均認定荀子之「權」有權衡

和權變二義。楊國榮指出荀子的「權」既是靈活變通

（權變），又是理性的比較分析（取衡），正是權變與

取衡的統一，使荀子對個體在世方式（境遇中的選擇）

的規定，完全不同於存在主義。11 嚴正認為荀子為了「解

蔽」，提出「兼權熟計」的思想方法。「兼權」即兼顧

和通觀對立的兩個方面，「熟計」即周密地考慮利害得

失，其意就是在事物各個方面中確立一個原則或標準，

通過比較權衡再作出判斷，以避免片面性，更不會破壞

人道規範（「倫」）。12 馮兵提出荀子的權和衡，是指

衡量人們日常行為的具體道德與法律準繩，即是禮法制

度，而對「正」的要求，充分說明他對制度設計、運行

的公正合理十分重視。13 蔣重躍認為荀子之權即權與衡。

權衡合一就是秤，即標準或規範。他雖然忽視權的調試

和移動的特性，卻更強調標準和法則之義。這表現出他

不善變通的特點，但還沒有走到贊成陰謀詭計的地步，

甚至明確反對權謀，這是十分可貴的。14 王劍提出荀子

之權既是權衡法，又是權變法。前者為權衡利弊，遵循

  9 趙紀彬，〈釋權〉，載《困知二錄》（北京：中華書局，1991），頁 260。

10 張岱年，〈中國古典哲學概念範疇要論〉，載《張岱年全集》第 4 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頁 668、671。

11 楊國榮，《善的歷程：儒家價值體系的歷史衍化及其現代轉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頁 108-109。

12  嚴正，〈荀子對儒家哲學的發展〉，載劉文英主編，《中國哲學史》（上卷）第九章（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2），頁

205-206。

13 馮兵，〈荀子政治倫理思想的現代價值轉換〉，《湖北大學學報》2012.5。

14 蔣重躍，〈辯證發展觀在古代中國的覺醒─道儒兩家以「反」為主題的理論探索〉，《南京大學學報》2015.5。

15 王劍，〈論先秦儒家的「權」法思想─兼與亞里斯多德比較〉，《孔學堂》2015.2。

16 吳震，〈從儒家經權觀的演變看孔子「未可與權」說的意義〉，《學術月刊》2016.2。

17 關萬維，〈論先秦儒家的政治理想〉，《華中師範大學學報》2016.4。

18 吳舸，〈儒學「經」「權」思想臆說〉，《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97.6。

兩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兩個原則；後者既是

以義為則、因事而權、變而應事，也是反經行權、推行

仁政，以較小傷害成就較大公義。不過，他的權變法以

仁義為原則，以求善為目的和動機，即以政治的公益性

為根本原則，反對不論是非、不要原則的權謀，因為權

謀必定失敗。15 吳震提出荀子的權有權稱、權衡、權謀、

權勢、權術、權柄等豐富涵義。他將禮比作權稱並提到

治國的高度來肯定禮之重要性，認為唯有聖王才是禮的

制定者，也就是權衡者。禮的特質在於能使社會保持某

種平衡。權雖重要，但其上更有「義」的存在。因此，

他反對權勢和權謀，看重權的權衡義而非權變義，這更

接近孔子「可與權」的思想。16 關萬維認為荀子政治理

想的突出矛盾是反權謀卻又崇術。反對權謀，是其儒家

本色，但他關於道德仁政的論述中，卻可讀到權謀的意

味。雖然權謀立而亡，但其對道德仁政的論述卻明顯地

流露出權謀的色彩。17 吳舸認為荀子雖然未曾就從權達

變從理論上作出分析，但他對儒學體系的修正，卻應被

認作是依據時勢、從權達變的結果。18

三、經權關係之辨析

經（禮）權觀是荀子權說的一重要內容。一般來說，

儒家在處理經權關係時，總是把「經」視為永恆不變的

倫理綱常、道德規範、政治和宗法制度，而「權」只是

「經」的補充或應用，即是在特殊情況下對「經」的調

適或變通。因此，經體權用、經本權末或經主權從成為

儒家處理經權關係的基本思路。學術界對荀子經權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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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大體上就是遵循這種思路而展開的。

張立文認為荀子的經權論與禮法之道相聯結，只有

把「道」作為治理國家的常理，才能遵守正道而無二

心。在這裡，經權雖未對稱，但在語義上相互關聯；隆

禮義又與權之輕重相關聯，應確定制度、量衡事物符合

實用，不能拘泥而不變通。19 楊國榮提出荀子「宗原應

變」蘊含著一般規範中包含著恒定原則，特定情境中所

變通的，是規範所涉及的具體要求，而非恒定原則。禮

作為道之大體而構成了與權相對的經，而宗原應變則相

對地表現為復經。因此，權始終難以超越規範之中的不

變原則，而對權的限定，則意味著將經視為更為主導的

方面。20 劉婉華認為荀子的「通」表現了對具體境遇中

權變的注重。其「宗原應變」就是一般原則儘管可以合

理變通，但並不能無條件地否定原則。若不以「執經」

為前提，就不能曲得其宜。21 謝裕安提出荀子的「宗原

應變」，突出了道德行為主體的自覺性。特定境遇中

的靈活變通即權，不能背離一般規範。道德原則固然可

以調整，但其中穩定方面即構成了靈活應變的依據。所

變通的主要是規範所涉及的具體要求，而不是其中的恒

定原則。這意味著把經作為更為主導的方面。22 何超凡

認為荀子「重權」並非違背道德規範，而是要「宗原應

變」。權必須是為了維護和彰顯更高的道德規範，而這

種道德規範又包含著絕對不變的「宗原」。給權劃定範

圍，以免權被濫用。23 郭盛指出荀子以是否能夠善於應

物為「通」，表現出在具體情勢中對權變的注重。一般

原則可視具體情況作合理變通，但這並非無條件地否定

原則本身。「以義應變」之「義」即是經，權變必須以

「義」為旨歸，即要維護經。24 肖時鈞提出荀子堅持「以

義應變」，主張經主權從，即應變必須符合「義」的要

19 張立文，《中國哲學範疇發展史（人道篇）》（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頁 717-718。

20 楊國榮，《善的歷程：儒家價值體系的歷史衍化及其現代轉換》，頁 110-111。

21 劉婉華，〈論儒學經權觀對中國古典建築觀念的影響〉，《齊魯學刊》2004.5。

22 謝裕安，〈論儒家經權觀的歷史意義〉，《廣西民族大學學報》2008.4。

23 何超凡，「朱熹經權觀研究」（湘潭：湘潭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頁 9-10。

24 郭盛，「中國傳統文化中『權變』思想對中國當代社會發展之影響研究」（西寧：青海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頁 8-10。

25 肖時鈞，「先秦儒家經權思想及其企業管理應用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3），頁 51-54。

26 梁喜、李衛朝，〈荀子之「禮」的思想分疏─以群己之辯為中心的考察〉，《攀登》2016.6。

27 嚴正，《荀子對儒家哲學的發展》，載劉文英主編，《中國哲學史》（上卷）第九章，頁 206。

求，「義」是應變的根據和宗旨，而「義」即是經。總

之，荀子深化了經權的依存關係，強化了個體在境遇中

的應變，但經是更為主導的方面，權始終無法超越規範

之中的恒定原則。25 梁喜、李衛朝提出荀子的「經」是

社會基本原則，「權」是在特殊境遇中對「經」的變通，

而「禮」既體現原則性又體現靈活性，是「經」與「權」

的統一。然而，經權的地位並非完全相同，荀子接著提

出「權」統攝於「經」和「禮」構成了與「權」相對的

「經」之觀點，從而說明禮是萬世之則的道理。26

四、行權原則之確立

關於行權的依據、標準和原則問題，在荀子那裡，

除了「經」之外，他還提出了「宗原應變」、「以義應

變」和「與時遷徙」三個核心命題。其中，「原」、「義」

和「時」是構成荀子行權的依據、標準和方法論原則。

其一，「宗原應變」。所謂「宗原」，即是宗「道」。

這是構成權衡權變合法性的形上基礎和最終依據。在荀

子看來，行權可以反經，但不能離「道」，更不能背

「道」。因為「道」作為宇宙變化的最高法則和倫理政

治秩序的最終依據，是高於或大於「經」的。嚴正提出

荀子的權衡原則或標準就是「道」。若離開「道」進行

權衡判斷，則無法探究禍福產生之根源。故解決禍福問

題的關鍵只能看是否合「道」。荀子以道進行「兼權」

並以此「解蔽」的思想方法十分深刻，因為這符合認識

規律。不過，由於荀子將王制視為「道」的標準，受到

儒家政治立場的局限，使其犯了蔽於古而不知今的錯

誤。27 成雲雷認為荀子把行權與倫理政治秩序聯繫起來。

作為倫理政治秩序的「道」，是權的依據和目標。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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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對道的破壞，而是為了道之行。權作為主體活動中的

自由，是通過人格境界的提升來保證的。荀子重視秩序

建構，而人格是比秩序更為根本的因素。這種通過人格

境界的提升來擔保倫理政治主體的自由，即「權」，體

現了不同於西方哲學的另一種進路。28 何益鑫提出荀子

的「知道、可道、守道」的展開，既有待於基於實踐目

的的認知、權衡能力，也有待於心之自由抉擇、肯認的

能力。心的這兩種能力，一是提供了「知道、可道、守

道」的前提；二是基於實踐目的，對相應的道進行認知

與權衡；三是依據對道的權衡，實現目的之道的權衡結

果。如果心能通於「道」，既有助於心之認知能力的發

揮，也有助於心之自由抉擇、肯認能力的挺立。29 孫聚

友認為荀子提出君子的行為要隨著時代變化而變化、社

會發展而發展，但都是以合於「道」為其特徵的。其「宗

原應變，曲得其宜」就是持守管理之經的根本原則，又

能根據具體情況採取適宜的變化。30 姚海濤指出荀子闡

發了從義從道、通權達變、以類行雜、以一行萬的孝道

觀。在不同時代，對孝的靈活性處理要「與時遷徙」或

「與世偃仰」。在時空不同的情況下要變通為孝，即要

具體分析所遇之處境，加以靈活性處理。這種權變有很

明顯的功利化、理性化的算計。31

其二，「以義應變」。所謂「義」，即是仁義、禮

義和適宜，這是行權要達到的道德理想或目標，也是

「經」中恒定不變的方面。非常時期或特殊情況下，行

權可以突破禮制、禮儀之經，但不能背反仁義、禮義之

善。葛榮晉指出荀子認識到權衡既要合禮義，又不拘泥

不變，權與禮是辯證統一的。因此，他十分強調「正權」

的重要性，如此才能稱王稱霸。32 吳付來認為荀子的經

28 成雲雷，〈先秦儒家思想中的權與倫理政治主體的自由〉，《社會科學輯刊》2006.5。

29 何益鑫，〈立心通道─《荀子》關於心與道關係的學說〉，《晉陽學刊》2013.3。

30 孫聚友，《儒家管理哲學新論》（濟南：齊魯書社，2003），頁 177、179。

31 姚海濤，〈以禮治孝與從義從道─荀子孝道觀及其啟示〉，《甘肅理論學刊》2016.5。

32 葛榮晉，〈中國哲學範疇通論》（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頁 622。

33 吳付來，〈試論儒學經權論的邏輯走向〉，《安徽師大學報》1996.1。

34 陳光連，〈時中 ‧ 時變 ‧ 時積─教化論視域下荀子「時」的思想探析〉，《人文雜誌》2010.5。

35 徐文濤，〈制度史觀─荀子歷史哲學思想探析〉，《河北大學學報》2012.2。

36 周貝利，「董仲舒的經權倫理思想探微」（濟南：山東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頁 12-13。

37 趙麗端，〈論先秦儒家經權思想〉，《平頂山學院學報》2009.1。

權論注重行權的條件和標準。在行為選擇時，應反覆權

衡欲利與惡害，以確定方案之取捨。這樣才能保證符合

禮義道德的規定。但禮義道德的內涵是變化的，應允許

對其權衡變通。因此，要進入「大聖」境界，必須維護

「大道」即依道行權。這種把通權達變局限在道的範圍

內，卻起到了削弱乃至抹煞道德主體相對自由的消極作

用。33 陳光連提出荀子的道德教化既主張「固禮守中」、

「以禮為經」，又主張「與時屈伸」、「與時遷徙」，

即把禮的原則性和靈活性結合起來。他以遵禮為前提，

針對不同的道德境遇而採取合乎權時的行為，但把經所

依據的道作為一切行為的根本，即是禮道。這反映了一

定歷史時期人們應遵從穩定的道德規範以及對一定人倫

之則的認可。34 徐文濤認為荀子以禮為核心，構建了理

想的制度世界。這種制度既有常道，即禮義之統，不可

變更；又有變道，即具體制度依時世變化而損益增減。

制度之常與制度之變構成了歷史發展的意義之所在，也

是荀子損益傳承的歷史化的制度觀。35 周貝利認為荀子

強調道德主體要適當應變而「得其宜」，但前提是「宗

原」，即權變行為要彰顯道德規範，而非違背道德規範

本身。他確認了道德規範中蘊含著絕對不變的東西，即

「宗原」，其「原」就是「禮」，這是在給權設定的界限。

顯然，經禮是更為重要的方面。36 趙麗端提出荀子強調

「以義應變」，「義」是經的重要形態，權變必須以「義」

作為旨歸，即在權變中維護經；同時，通權達變是為了

更好的維護道德原則，而非背離道德原則。禮作為恒定

的道德原則，是給權規定的界限。荀子儘管拓展了行權

的範圍，但其更多地強調道德原則中的絕對性一面。37

其三，「與時遷徙」。所謂「時」，就是時勢，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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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為「時中」或「中庸」，這是行權的方法論原則。行

權只有「時中」或「中庸」，即與時偕行、與時俱進，

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才能取得最佳效果，達到理想目

標。韓進軍認為荀子的「時中」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即

依時而中，依條件的變化而取中。社會是不斷發展的，

社會控制的原則、方法也要隨時代變遷而有所損益。因

此，社會控制既要遵循一定的標準，又要因地因時制宜，

不能拘泥於常規。荀子的「時中」表現了社會控制中原

則性與靈活性的辯證統一。38 任遂虎提出荀子的權變對

儒家中庸之道起到了修正和補充作用。中而有權，使中

庸思想具有了理論上的完備性。他講與時伸屈，與時遷

徙，與世偃仰，透露出因時制宜、因地制宜的思想。39

陳默認為荀學之「中」是一種權變精神。荀學之權既有

涉及負面價值的權謀、權勢，也有涉及正面價值的權衡

權變。後者與「中」有著內在聯繫，權不失正、不偏倚，

中也是合適、適中。荀子的權衡又關涉「道」。唯有「道」

能夠「兼陳萬物而中縣 [ 懸 ] 衡」，解除心術之患。權

衡要以「道」為標準，而不能以情欲為標準。40 劉雲超

認為荀子的鄉願有其權變觀念的理論淵源，表現為「與

時偕行」的處事方法和「君子而時中」的人生理想。荀

學具有通達權變的特點，其諸多操術均可歸結為權變之

術。此術的直接目的是保全自身，最終目的是道濟天下。

因此，他主張以義應變、知當曲直。權變如果沒有禮義

的前提和底線，必然淪為鄉愿或權詐。41

五、權說價值之突顯

荀子權說具有諸多價值取向，既有道德教化、規範

道德行為的倫理道德價值，也有依法（禮）治國、治國

理政的政治法律價值。

38 韓進軍，〈論荀子社會控制系統的運行機制〉，《河北大學學報》1998.3。

39 任遂虎，〈論中庸思想的社會協調功能〉，《甘肅社會科學》2012.5。

40 陳默，〈荀學論個體道德認識之發生：合〉，《道德與文明》2012.2。

41 劉雲超，〈生命的延續與荀學之「鄉愿」─兼論荀學人性論起點是生命意識〉，《東嶽論叢》2016.8。

42 崔濤，〈論儒家政治哲學的實踐品性〉，《河海大學學報》2009.4。

43 任中強，〈先秦儒家經權論的涵義及歷史價值〉，《船山學刊》2007.3。

44 楊國榮，《善的歷程：儒家價值體系的歷史衍化及其現代轉換》，頁 111。

45 陳國強，〈「經、權」論與傳統法律文化〉，《河北法學》2009.1。

其一，倫理道德價值。崔濤提出荀子在義利觀上，

並非一般地反對利，而是反對舍義取利，應權衡義與利，

以義謀利，故此他既講先義而後利，又講財萬物，長養

人民，兼利天下；在德刑觀上，他重德禮而輕政刑，禮

治高於法制，即德主刑輔。可以說，荀子在政治實踐中

重視權變的策略與其道德哲學中的經權意識密切相關。42

任中強認為荀子以善於應物為「通」，表現了對境域中

具體權變的注重。權既是指靈活變通，又是指理性的比

較。二者的統一，突出了道德主體的自覺。他肯定道德

原則的變通，但不能完全背離一般的規範。權始終難以

超越規範之中的不變原則，而對權的限定，則意味著把

經作為更為主導的方面。這種經權觀是當時歷史大一統

的客觀要求在理論上的表達。43

其二，政治法律價值。楊國榮指出荀子從「宗原應

變」到「治則復經」，經壓倒了權，這已顯出定於一尊

的思維趨向。他將非十二子與「以道壹人」聯繫起來，

表現出統一意識形態的要求。這在某種意義上折射了歷

史正在走向大一統的時代特點；從理論上說，這又預示

了秦漢以後儒家價值體系向權威主義衍化的歷史走向。44

陳國強提出荀子「法類並行」的思想是其法哲學的特色，

在其法制背後起作用的是「執經達權」的方法論。法典

作為常經是應當遵守的。但當法典存有空缺或機械適用

法典為情理所不容之時，即法典功能失調之時，就應以

法律原則和精神（「經」）靈活應變，或進行變通和突

破；或創制新的判例，填補法典之空缺。總之，權變就

是完善法律條文之常經。45 馮俊認為荀子的「類」智慧

就是權變之道。法是禮之經，類是禮之權，均表現為聖

人的權變智慧。聖人知通統類，於權中求經，於經中行

權，其根本旨歸在人道，而不求知天。「類見」之禮亦

行於非常之時，體現了在特殊情況下對正禮的變通，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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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權宜行事之特點；同時，在類之外，禮之權變還體現

在保留正禮的規範性同時，在同類的意義上便宜行事的

智慧。禮之經與禮之權共同保證禮具備現實可行性與適

應性。46

另外，學界還從現代學科分類的角度，探討了荀子

權說的管理學價值。如，崔秀芬提出從荀子發出「人能

群」的口號後，儒家的群體觀念從自發轉向自覺，群體

要和平相處，就必須對群體進行協調管理，即「執經達

權」。經權觀被視為管理中權變理論的重要思想源泉。47

孫聚友認為荀子「宗原應變，曲得其宜」就是管理既能

持守管理之經的原則，又能根據具體情況採取適宜的變

化。即所有的管理方法和行為都有做到在守經的前提

下，根據現實情形的發展，選擇恰當合理的管理方法和

行為。這就是管理要得其宜，合於義的要求。48 肖時鈞

認為荀子的管理手段是經權之道，即「以不變應萬變」

的最高管理智慧。企業有變易也有不易，執經達權便是

有原則地應變。有經無權的管理，過分僵化與呆板，無

法適應環境的變化；而有權無經的權變，則過分偏向權

宜應變，容易流於亂變。唯有把握有經有權的精神，才

能適時定性，做到合理化。49

六、成績與問題

由上概述可見，學術界對荀子權說研究取得了豐碩

成果，值得充分肯定。這些成果可歸納為三：

其一，解析權說思想結構，梳理權說範疇脈絡。學

術界對荀子權說的研究，並非就權說而論權說，而是將

其置於儒家哲學視野中，解析「權」與其他諸多哲學範

疇之間的邏輯關係。1. 權衡與權變。大致來說，荀子的

權衡偏重於利與弊的權衡，即「兼權熟計」，這與孟子

偏重於輕與重（或大與小）的權衡不同，因為利弊屬於

價值判斷，而輕重或大小則屬於實事判斷；荀子的權變

以「宗原」或「禮義」為根本原則，而不能背道、背義

46 馮俊，〈法行與類舉：荀子禮學中的經權之道〉，《邯鄲學院學報》2016.1。

47 崔秀芬，〈儒家管理思想及其現代價值〉，《北方論叢》2003.5。

48 孫聚友，《儒家管理哲學新論》，頁 179。

49 肖時鈞，〈儒家經權思想在現代企業管理中的應用〉，《理論月刊》2013.9。

而權變，否則，必然陷入權謀權詐。就此而言，這與孟

子沒有大的差異，不過荀子強調的是政治哲學的權變，

而孟子強調的卻是道德哲學的權變，即有「禮義」與「仁

義」之不同。2. 權與「道」。在荀子哲學中，他提出的

「道」儘管有其儒家「善道」的倫理性或道德性內涵，

但最根本的卻是政治性的「治道」。而作為「治法」的

權變，當然要以「治道」為衡準、為目的，而不能背離。

3. 權與「仁義」。一般來說，常則守經，但在道德兩難

或道德困境的特殊情況下，行權可以反經，即突破「禮

制」、「禮儀」之經的限制和束縛，但必須實現儒家之

「善」，即以「仁義」為理想目標的道德價值，否則必

然陷於權術變詐。4. 權與「時中」（「中庸」）。權作

為「與時遷徙」、「與時屈伸」的靈活變通的方法，只

有依時、因時、順時，才能「曲得其宜」，與時俱進，

由此實現「時中」（「中庸」）的理想目標。總之，學

術界通過解析荀子權說思想的內在邏輯關係，不僅釐清

了「權」與其他哲學範疇之間的邏輯結構，梳理出權說

範疇網路，而且也大體上凸顯出以權道觀、權經觀、權

義觀和權中觀為主要內容的權說思想體系或理論形態。

可以說，這是學界取得的重要學術成果。

其二，學術視野開闊，研究方法多樣化。就前者來

說，不可否認，絕大多數是從倫理哲學和道德哲學的視

角來研究荀子權說的，充分發掘其倫理道德意涵，但也

不乏從政治哲學、社會哲學、歷史哲學、管理哲學乃至

法哲學等視角進行探討。這種多視角、全方位的探討和

研究，不僅表明荀子權說研究的全面周延，而且也必將

有助於這項研究的深入拓展。從後者來看，荀子權說研

究一方面突破了過去「兩個對子」（唯物主義與唯心主

義、辯證法與形而上學的對立），即「以馬釋中」的研

究範式，確立了「以中釋中」的研究範式，即以中國哲

學固有的體用、本末等範疇來解析荀子權說的思想結構；

另一方面，在研究方法上也呈現出多樣化的趨勢，可歸

納為三：一是伽達默爾的哲學詮釋學方法。這種方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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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對荀子權說思想文本的解讀，力圖發現文本之後的

意義世界和本真內涵，發掘出新論題，得出新結論。二

是弗萊徹的境遇倫理學方法。這種方法不僅把荀子之權

分解為「權衡」法和「權變」法，而且還凸顯出「權」

在不同道德境遇中的效用和價值，由此也凸顯出儒家化

解道德兩難、道德困境的權變智慧。三是結構解析的方

法。這種方法通過疏解荀子之權與「道」、權與「禮」

（「經」）、權與「義」（「仁義」）、權與「時中」（「中

庸」）等多重邏輯關係，試圖呈現荀子權說的思想體系

或理論形態。不難看出，開闊性的學術視野，多樣化的

研究方法，既是目前研究荀子權說乃至荀子哲學的基本

特徵，也說明這一研究的全面和深入。

其三，多重價值意蘊得到了全面發掘。從辯證觀點

來看，荀子權說既有正面價值，也有負面價值，是精華

與糟粕並存的思想形態。對於前者，學者們從道德哲學、

政治哲學、法哲學及其管理哲學的視角，提出荀子權說

具有多重價值，即「隆禮重法」，治國理政的政治價值；

「明分使群」，健全社會運行機制的社會價值；法典之

經禮與判例之權變相結合的法學價值；管理原則之經與

管理方法之權相結合的企業管理價值；等等。對於後者，

學者們指出荀子秉持儒家的經本權末、經體權用或經主

權從的經學思維方式或經學獨斷論，對中國社會的負面

影響或作用是難以估量的。如王文亮以孔孟荀為例提出：

「經學思維方式還以更為潛在的作用方式影響著當代中

國人的思維和行為。例如政治領域中的官僚主義，社會

生活中的權威性格、保守意識，學術研究中的權威論證，

民族心理中的拒變惰性，都是明證。徹底批判和摧毀經

學思維方式，培養和鼓勵創新精神，乃是當代文化研究

的關鍵，也是徹底摧毀封建主義，建設高度文明民主的

富強國家的關鍵。」50 顯然，學者們運用辯證否定的觀

點和方法，對荀子權說多重價值作了發掘和闡述，這既

是學術研究應有的科學態度，也是荀子權說研究的重要

成果。

不過，在充分肯定荀子權說研究取得成績的同時，

也必須清醒地看到還存在著一些薄弱環節，甚至空缺之

50 王文亮，〈論先秦儒學經權互悖的思維方式〉，《哲學研究》1988.8。

51 參見岳天雷，〈儒家權說研究述評─以孔孟為中心〉，《哲學分析》2014.3。

處。概言之，主要有三：

其一，與孔孟權說研究相比，荀子權說研究整體上

顯得薄弱。孔、孟、荀作為中華文化「軸心期」的原創

性儒學家，在中國哲學史和思想史上佔有同等重要的地

位。有關孔孟權說研究的論文不計其數，在其出版的大

量專著中也設有權說研究的章節，可謂成果豐碩。51 與

之相比，荀子權說研究則顯得相當薄弱，如專題論著尚

未出現，專題論文也少之又少。據筆者目之所及，到目

前為止，僅有馮俊的〈法行與類舉：荀子禮學中的經權

之道〉一篇論文；儘管有些博士論文設有專章專節論述，

如肖時鈞的〈先秦儒家經權思想及其企業管理應用研

究〉、王劍的〈先秦儒家義德思想研究〉、郭團團的〈先

秦儒家禮治思想研究〉等，但均非荀子權說的專題性研

究，並不全面和系統。由上可見，現有成果主要是對荀

子政治哲學、倫理哲學、管理哲學和法哲學研究中而被

提及的，或是在梳理先秦儒家經權思想的歷史線索而被

論及的，或是將其作為後世哲學家的思想背景或淵源而

被涉及的。顯然，這種研究狀況很難將其引向深入，在

深層面上展開。這與荀子佔有的學術地位極不相稱，亟

需改變。

其二，權說命題缺乏深入詮釋，思想形態尚需凸顯。

現有成果雖然梳理了荀子之權與其他哲學範疇間的關

係，解析了其內在邏輯結構，但並沒有明確地提煉出荀

子權說的思想形態。在筆者看來，通過對荀子「宗原應

變」、「兼權熟計」和「與時遷徙」三個核心命題的深

入詮釋，可從三個層面上構建權說「三觀」的思想形態：

1. 在超越層面上，可提煉出「道體權用」的權道觀。在

荀子哲學中，「原」或「道」作為宇宙變化的最高法則、

社會倫理政治秩序的最根本準則，為權衡權變的合法性

提供了本體支撐（權道）、現實依據（經道）和道德保

障（仁道）。這就是「宗原應變」之義。2. 在現實層面

上，可提煉出「經常權變」的權經（禮）觀。荀子之「經」

作為權衡權變的道德原則規範，具有經禮、仁義等高低

不同的層面，在道德衝突所導致的道德兩難、道德困境

中，荀子主張通過權衡利害，可突破低層面的道德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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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禮、禮制和禮儀），而實現高層面的道德理想（仁

義），或儒家之「善」。這即是「兼權熟計」之義。3. 在

價值層面上，可提煉出「權貴時中」的權中觀。行權以

「時中」（「中庸」）為價值取向和目標，行權只有與

時俱進、與時偕行，即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才能做到

適中合度、恰到好處，亦即「時中」（「中庸」），從

而取得最佳效果，實現道德理想。這又是「與時遷徙」

之義。總之，以權道觀、權經觀和權中觀為主要內容的

權說「三觀」，是可以用來描述荀子權說思想的理論架

構，也是其權說思想體系的基本框架。顯然，現有成果

還沒有凸顯出荀子權說「三觀」的理論形態。

其三，選題內容重複，缺乏學術信息交流與溝通。

52 按，由於在大陸搜集不到港、臺、日、韓等海外有關荀子權說的研究成果，故此在這裡不作詳論。

現有成果存在著選題內容重複，觀點基本一致，甚至語

言表述也大致雷同的問題，沒有形成學術爭鳴的局面。

無疑，這種局面無助於將其研究進一步推向深入。究其

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沒有關注海內外研究的動態，學

術資訊閉塞，缺乏交流溝通；二是局限於自己的專業範

圍，各取所需，各說各話，罔顧其他成果，缺乏大局意

識。這種局面既導致了選題內容重複，做無效勞動，也

對海外發表的相關學術成果置若罔聞，更遑論引用和採

納。52 這就使得荀子權說研究在低層次上徘徊和重複，

不利於在深層面上拓展和開掘。因此，避免選題內容重

複，大力加強海內外學術資訊交流與溝通，全面準確把

握海內外學術動態，這種局面才能得以有效扭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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